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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醫政事務科
承辦人：林小姐
電話：(07)7134000 #6128
傳真：(07)7242966
電子信箱：evalin0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2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醫字第11439326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函文(請至大型附件區下載https://odm.kcg.gov.tw:443/tbpg

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 ) (62950696_114393261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醫事人員專門執業法律所稱「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

理」、「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」於涉性別事件(如性侵害犯

罪、性騷擾行為)及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時

之適用疑義一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8月20日衛部醫字第114166570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按醫療法第10條規定，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

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，並依各該人員法所定業務範

圍，執行醫事專業行為。所謂「執行業務」，不問是否為

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，凡職業上予以機會，所為之醫事專

業行為，均屬之。至所謂附屬業務，以醫師為例，指醫師

除提供醫療服務外，尚須附帶履行之義務，例如告知義

務、保密義務及轉診義務等。

三、次按醫學倫理之範疇，包括醫學倫理學四大原則(尊重自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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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、不傷害原則、行善原則及正義原則)、日內瓦宣言、

赫爾辛基宣言及里斯本宣言等，以及各職類醫事人員職業

團體所制定之倫理規範。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中，或利用

職業上機會涉及旨揭行為，即有違醫學倫理。

四、以醫師為例，醫師法第25條第4款規定，醫師執行業務違背

醫學倫理，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；次按最高行

政法院100年12月8日100年度判字第2155號判決意旨，醫師

除對同僚或病人負有遵守醫師倫理之義務外，尚負有社會

責任，必須謹言慎行，維護醫師職業之尊嚴及形象；又遵

守專業倫理之要求，主要係基於個人之專業背景，重在人

之屬性，醫師從事者係表現其專業性之行為或活動，不論

場域、對象如何，即屬醫師法第25條第4款所稱之「執行業

務」之意義，方符該法之立法目的；再者，專業倫理係該

特定領域之專業人士，在人與人之間長期互動中衍生而

得，為普遍共同認知之道德規範，無待條文表現；若行之

於文者，僅係具體化其內涵，以供個人價值與專業倫理發

生衝突時之取捨標準。承此，醫師法第25條第4款所稱「執

行業務違反醫學倫理」，非僅限於醫師對病人執行醫療業

務情形，凡客觀上可表現其專業性之行為或活動，均屬

之。

五、臨床指導教師如於執行臨床教學或訓練中，或利用職業上

機會對於指導對象從事旨揭違法行為，即屬醫師法第25條

第4款所稱「執行業務違反醫學倫理」。

六、又，醫師法以外其他醫事人員法所定違反專業倫理或業務

上不正當行為之懲戒罰或行政罰等規範，其立法理由亦係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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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酌醫師法第25條規定。倘有旨揭違法行為，得依上開原

則及各該人員法規定，由地方政府衛生局移付懲戒或裁

處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會
副本：

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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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賴專員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7383
傳真：(02)8590-7088
電子郵件：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416657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醫事人員專門職業法律所稱「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

理」、「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」於涉性別事件(如性侵害犯

罪、性騷擾行為)及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時

之適用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醫療法第10條規定，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

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，並依各該人員法所定業務範

圍，執行醫事專業行為。所謂「執行業務」，不問是否為

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，凡職業上予以機會，所為之醫事專

業行為，均屬之。至所謂附屬業務，以醫師為例，指醫師

除提供醫療服務外，尚須附帶履行之義務，例如告知義

務、保密義務及轉診義務等。

二、次按醫學倫理之範疇，包括醫學倫理學四大原則(尊重自主

原則、不傷害原則、行善原則及正義原則)、日內瓦宣言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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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爾辛基宣言及里斯本宣言等，以及各職類醫事人員職業

團體所制定之倫理規範。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中，或利用

職業上機會涉及旨揭行為，即有違醫學倫理。

三、以醫師為例，醫師法第25條第4款規定，醫師執行業務違背

醫學倫理，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；次按最高行

政法院100年12月8日100年度判字第2155號判決意旨，醫師

除對同僚或病人負有遵守醫師倫理之義務外，尚負有社會

責任，必須謹言慎行，維護醫師職業之尊嚴及形象；又遵

守專業倫理之要求，主要係基於個人之專業背景，重在人

之屬性，醫師從事者係表現其專業性之行為或活動，不論

場域、對象如何，即屬醫師法第25條第4款所稱之「執行業

務」之意義，方符該法之立法目的；再者，專業倫理係該

特定領域之專業人士，在人與人之間長期互動中衍生而

得，為普遍共同認知之道德規範，無待條文表現；若行之

於文者，僅係具體化其內涵，以供個人價值與專業倫理發

生衝突時之取捨標準。承此，醫師法第25條第4款所稱「執

行業務違反醫學倫理」，非僅限於醫師對病人執行醫療業

務情形，凡客觀上可表現其專業性之行為或活動，均屬

之。

四、臨床指導教師如於執行臨床教學或訓練中，或利用職業上

機會對於指導對象從事旨揭違法行為，即屬醫師法第25條

第4款所稱「執行業務違反醫學倫理」。

五、又，醫師法以外其他醫事人員法所定違反專業倫理或業務

上不正當行為之懲戒罰或行政罰等規範，其立法理由亦係

參酌醫師法第25條規定。倘有旨揭違法行為，得依上開原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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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及各該人員法規定，由地方政府衛生局移付懲戒或裁

處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牙體技術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
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
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
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驗光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口腔健康司、本部中醫藥司、本部心理健康司

16


